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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

《刑法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考试是由专业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试的成绩，按已确

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必要

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法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二、考试内容比例

第一章刑法概说 2％

第二章刑法的基本原则 3％

第三章刑法的效力范围 3％

第四章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2％

第五章犯罪客体 2％

第六章犯罪客观方面 4％

第七章犯罪主体 5％

第八章犯罪主观方面 3％

第九章正当行为 3％

第十章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5％

第十一章共同犯罪 10％

第十二章罪数形态 3％

第十五章刑法的体系和种类 5％

第十七章刑罚裁量制度 6％

第十八章刑罚执行制度 2％

第二十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2％

第二十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6％

第二十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5％

第二十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10％

第二十五章侵犯财产罪 10％

第二十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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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贪污贿赂罪 5％

三、试题类型及比例

试题类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单项选择题占 20％，多项选择题

20％，简答题 25％，论述题 10％，案例分析题 25％。

四、试题难度比例

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易

约占 20％，较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Ⅲ.考核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刑法概说

考核知识点：刑法的概念、刑法的解释。

考核要求：

识记：刑法的概念。

理解：刑法的解释。

第二章刑法的基本原则

考核知识点：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考核要求：

识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含义与具体表现。

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及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和司法适用。

第三章刑法的效力范围

考核知识点：刑法空间效力的概念和原则、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管辖

权、刑法的溯及力。

考核要求：

识记：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概念和原则。

理解：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刑法的溯及力。

第四章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考核知识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的概念、研究犯罪构成的意义。

考核要求：

识记：犯罪构成的概念、研究犯罪构成的意义。

理解：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第五章犯罪客体

考核知识点：犯罪客体的概念、犯罪客体的分类、犯罪对象的概念、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联系和区别。

考核要求：

识记：犯罪客体的概念、犯罪对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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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犯罪客体的分类、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联系和区别。

第六章犯罪客观方面

考核知识点：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危害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危害结果的概念、危

害结果的种类、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考核要求：

识记：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危害结果的概念。

理解：危害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危害结果的种类、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

第七章犯罪主体

考核知识点：刑事责任年龄、精神障碍、生理功能丧失、生理醉酒、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概念、犯罪主体

特殊身份的类型、单位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

考核要求：

识记：精神障碍、生理功能丧失、生理醉酒。

理解：刑事责任年龄、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概念、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类型、单位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

的处罚原则。

第八章犯罪主观方面

考核知识点：犯罪故意的概念、犯罪故意的类型、犯罪过失的概念、犯罪过失的类型、

意外事件、法律认识错误、事实认识错误。

考核要求：

识记：犯罪故意的概念、犯罪过失的概念、意外事件。

理解：犯罪故意的类型、犯罪过失的类型、法律认识错误、事实认识错误。

第九章正当行为

考核知识点：正当防卫的概念、正当防卫的条件、紧急避险的概念、紧急避险的条件、紧急避险与正当防

卫的区别。

考核要求：

识记：正当防卫的概念、紧急避险的概念。

理解：正当防卫的条件、紧急避险的条件、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区别。

第十章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考核知识点：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和特征、犯罪停止形态存在的范围、犯罪既遂形态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既遂犯的处罚原则、犯罪预备形态的概念和特征、预备犯的处罚原则、犯罪未遂的

概念和特征、未遂犯的处罚原则、犯罪中止的概念和特征、中止犯的处罚原则。

考核要求：

识记：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和特征、犯罪停止形态存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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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犯罪既遂形态的概念和特征、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既遂犯的处罚原则、犯罪预备形态的概念和特

征、预备犯的处罚原则、犯罪未遂的概念和特征、未遂犯的处罚原则、犯罪中止的概念和特征、中止犯的

处罚原则。

第十一章共同犯罪

考核知识点：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共同犯罪的认定、共同犯罪形式的划分、主犯、从

犯、胁从犯的特征及刑事责任、教唆犯的特征及刑事责任。

考核要求：

识记：共同犯罪形式的划分。

理解：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共同犯罪的认定、主犯、从犯、胁从犯的特征及刑事责任、

教唆犯的特征及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罪数形态

考核知识点：犯罪构成标准说的科学性、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

考核要求：

识记：犯罪构成标准说的科学性。

理解：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

第十三章刑事责任（不考）

第十四章刑罚概说（不考）

第十五章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考核知识点：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考核要求：

识记：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

理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第十六章刑罚裁量（不考）

第十七章刑罚裁量制度

考核知识点：累犯的概念、累犯的分类和构成条件、累犯的刑事责任、自首的概念、自首的种类和成立条

件、自首犯的刑事责任、立功、数罪并罚的原则、不同情况下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适用、一般缓刑。

考核要求：

识记：累犯的概念、累犯的刑事责任、自首的概念、自首犯的刑事责任。

理解：累犯的分类和构成条件、自首的种类和成立条件、立功、数罪并罚的原则、不同情况下数罪并罚原

则的具体适用、一般缓刑。

第十八章刑罚执行制度

考核知识点：减刑的适用条件、假释的适用条件、假释的程序、考验和撤销。

考核要求：

识记：假释的程序、考验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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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减刑的适用条件、假释的适用条件。

第十九章刑罚的消灭（不考）

第二十章刑法各论概述（不考）

第二十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考核知识点：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考核要求：

识记：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理解：叛逃罪、间谍罪。

第二十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考核知识点：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失火罪、破坏交通工具罪、

破坏交通设施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劫持航空器罪、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非法持有、私

藏枪支、弹药罪、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重大责任事故罪。

考核要求：

识记：爆炸罪、失火罪、破坏交通设施罪、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法

出租、出借枪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

理解：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

组织罪、劫持航空器罪、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

第二十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考核知识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

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关于走私罪的若干问题、伪造货币罪、出

售、购买、运输假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洗钱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逃税罪、骗取出口退

税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

考核要求：

识记：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逃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

理解：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关于走私罪的若干问题、伪造货币罪、洗

钱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侵犯商业秘密罪。

第二十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考核知识点：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绑架

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刑讯逼供罪、报复

陷害罪、虐待罪、遗弃罪。

考核要求：

识记：过失致人重伤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侮辱罪、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虐待罪、遗弃

罪。



6

理解：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

诬告陷害罪、诽谤罪。

第二十五章侵犯财产罪

考核知识点：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考核要求：

识记：抢夺罪、职务侵占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理解：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敲诈勒索罪。

第二十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考核知识点：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伪证罪、窝藏、包庇罪、脱

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倒卖文物罪、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罪。

考核要求：

识记：招摇撞骗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倒卖文物罪、医疗

事故罪、非法行医罪。

理解：妨害公务罪、伪证罪、窝藏、包庇罪、脱逃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二十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不考）

第二十八章贪污贿赂罪

考核知识点：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行贿罪。

考核要求：

识记：挪用公款罪。

理解：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

第二十九章渎职罪（不考）

第三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不考）

Ⅳ.《刑法学》参考书目

《刑法学（第九版）》，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9 月。

Ⅴ.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问题采取的原则是（）。

A．从旧原则

B．从新原则

C．从旧兼从轻原则

D．从新兼从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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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正确答案，多选、少选、错选均

不得分）

1．有权对刑法作出司法解释的机关包括（）。

A．公安部

B．最高人民检察院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D．最高人民法院

三、简答题

1．简述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四、论述题

试述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成立条件。

五、案例分析题

2006 年 4 月 10 日下午，被告人甲为上厕所，将不满 1 岁的女儿放在外边靠着篱笆站立，刚进入厕所，就听

到女儿的哭声，急忙出来，发现女儿倒地，疑是站在女儿身边的 4岁男孩乙所为。甲一手扶起自己的女儿，

一手用力推乙，导致乙倒地，头部刚好碰在一块石头上，流出鲜血，并一动不动。甲认为乙可能死了，就

将其抱进一个山洞，用稻草盖好，正要出山洞，发现稻草动了一下，以为没死，于是拾起一块石头猛砸乙

的头部，之后用一块磨盘压在乙的身上后离去。案发后，经法医鉴定，甲在用石头砸乙之前，乙已经死亡。

问：甲的行为构成何罪？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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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

《法理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考试是由专业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试的成绩，按已确

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必要

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法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二、考试内容比例

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性质，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且重点突出，侧重考

核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三、试题类型及比例

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识记为 30％，理解 40％，应用 30％。

四、试题难度比例

合理安排试题难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

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Ⅲ.考核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法学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的历史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知识点的识记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学的研究对象

（二）当代中国的法学体系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学的研究对象

理解：当代中国的法学体系

第二章法理学的性质与对象

一、考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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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理学的性质、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学习法理学的意义和方法等知识点的识记的水平

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理学的性质

（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理解：法理学的性质、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进程等知识点的识记的水

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与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三、考核要求

识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第四章法、法律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法律”的语义分析、法的本质、法的基本特征、法的作用、法的定义等知识

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法律”的语义分析

（二）法的本质

（三）法的基本特征

（四）法的作用

（五）法的定义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的定义、法的基本特征

理解：法的本质、法的作用

第五章法的渊源、分类和效力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10

（一）法的渊源

（二）法的分类

（三）法的效力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的分类、当代中国法的渊源

理解：法的渊源的内涵、法的渊源的类别、法的效力的概念、法的效力于法的实效

应用：法的空间效力、时间效力、对象效力

第六章法律体系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律体系、法律部门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体系释义

（二）法律部门及其划分标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律体系的概念、法律部门的概念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应用：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和原则

第七章法的要素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的要素释义、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的要素释义

（二）法律概念

（三）法律规则

（四）法律原则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的要素释义

理解：法律概念、法律规则

应用：法律原则

第八章权利和义务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权利、义务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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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二）权利和义务的分类

（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三、考核要求

识记：权利的概念、义务的概念

理解：权利和义务的分类

应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第九章法律行为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律行为的概念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行为释义

（二）法律行为的结构

（三）法律行为的分类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律行为的概念

理解：法律行为的结构

应用：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十章法律关系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律关系的概念、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法律关系的主体

（三）法律关系的客体

（四）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与消灭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

理解：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与消灭

应用：法律关系的分类

第十一章法律责任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律责任的概念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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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责任的释义

（二）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三）法律责任的承担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律责任释义

理解：法律责任的承担

应用：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第十二章法的历史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的起源、法的历史类型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的起源

（二）法的历史类型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的起源

理解：法的历史类型

第十三章法律演进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治改革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演进概述

（二）法律继承

（三）法律移植

（四）法治改革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律演进的基本规律

理解：法制改革

应用：法律继承、法律移植

第十四章全球化与世界法律发展

不考核。

第十五章法的制定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立法的概念、立法体制、立法原则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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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的概念

（二）立法的特征

（三）立法体制

（四）立法原则

三、考核要求

识记：立法的概念、立法的原则

理解：立法体制、依法立法、科学立法

应用：民主立法

第十六章法的实施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守法、执法、司法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的实施概述

（二）宪法的实施

（三）执法

（四）司法

（五）守法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律实施释义、执法、司法、守法

理解：宪法的实施、执法的原则、司法的原则、守法的根据和理由

应用：法的实施的基础与动力

第十七章法律程序

不考核。

第十八章法律职业

不考核。

第十九章法律方法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律方法的概念、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方法概述

（二）法律解释

（三）法律推理

（四）法律论证

三、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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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法律方法的含义、法律方法的特征

理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

应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形式推理

第二十章法的价值概述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的价值的概念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的价值的概念

（二）法的价值体系

（三）法的价值的冲突与整合

（四）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的价值的释义

理解：法的价值体系、法的价值的冲突与整合、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

第二十一章法的基本价值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与秩序、法与自由、法与效率、法与正义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与秩序

（二）法与自由

（三）法与效率

（四）法与正义

三、考核要求

识记：秩序释义、自由释义、效率释义、正义释义

理解：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法对自由的保障作用、法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

第二十二章法与人权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人权的概念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人权的释念

（二）法对人权的保护

三、考核要求

识记：人权的概念

理解：法对人权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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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法治原理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法治的概念、现代法治的理念、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等知识点的识

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治的概念

（二）现代法治的理念

（三）法治与法制

（四）法治与人治

（五）法治与德治

三、考核要求

识记：法治的功能

理解：现代法治的理念、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

应用：法治与德治

第二十四章法治与经济和科技

不考核。

第二十五章法治与社会发展

不考核。

第二十六章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全面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等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的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四）全面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三、考核要求

识记：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Ⅳ.《法理学》参考书目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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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请将选定的答案，

填入下表，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下列关于法的国家强制性说法正确的是（）

A．法以外的其他社会规范不具有强制性

B．法的实施全过程需要国家强制力介入

C．法是最具外在强制性的社会规范

D．“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明了法具有国家强制性

„„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备选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

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学者们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其理由在于（）

A．法律调整外在行为，不干预人的思想观念

B．法律重视程序，不讲效率

C．法律强调稳定性，避免灵活性

D．法律反映客观规律，不体现人的意志

„„

三、名词解释

法律权利

„„

四、简答题

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主要有哪些？

„„

五、论述题

2003 年，律师刘某在郑州火车站候车期间，上车站候车室的洗手间时被收费 3 角。刘某对此不服，因为铁

道部有规定，车站不得收取候车旅客的入厕费。后刘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向法院提起诉讼，最后

法院判决刘某胜诉，郑州车站退还了刘某被收的入厕费 3角，并承担了本案的诉讼费。但刘某为此也付出

了很大的代价，不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花费了大量的差旅费、复印费以及调查取证的费用。

此案被报纸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有人赞成刘某的行为，有人认为得不偿失的诉讼行为不

应提倡，有人则主张由当事人自己作出选择。

问题：请你结合法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此发表看法。


